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网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董事长周瑞堂先生、董事总经理殷刚先生及财务总监吴梅花声明：保证年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宝利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邱大庆 陈文河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５

号锦兴小区管理

楼

２

楼

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５

号锦兴小区管理

楼

２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２１２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２１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４８５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４８５

电子信箱

ｓｑｄｑ＠１６３．ｃｏｍ ｓｑｄｑ＠１６３．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３

，

９８０

，

８４２．１９ １０

，

４３６

，

７８０．０４ ３３．９６％ １０

，

０９２

，

４７７．１９

营业利润（元）

－５３８

，

５２３．２１ １

，

１１５

，

５２８．３６ －１４８．２８％ ３９３

，

４０６．３２

利润总额（元）

－５３９

，

４５１．８２ １

，

１１６

，

０８８．２６ －１４８．３３％ ３９３

，

４０６．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５３９

，

４５１．８２ ８８８

，

９４８．２６ －１６０．６８％ ３１３

，

４８８．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４４９

，

９２９．３６ ８６０

，

３５３．７１ －１５２．３０％ －２７

，

７０３．８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１

，

０３０

，

０７０．９２ －４２１

，

０６９．１４ １４４．６３％ ３

，

７０２

，

０７６．４８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７７

，

２３６

，

５９７．０９ ７７

，

９３２

，

２２０．９２ －０．８９％ ７９

，

４０７

，

９７７．３９

负债总额（元）

３

，

３７５

，

６６３．５０ ３

，

５３１

，

８３５．５１ －４．４２％ ５

，

８９６

，

５４０．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７３

，

８６０

，

９３３．５９ ７４

，

４００

，

３８５．４１ －０．７３％ ７３

，

５１１

，

４３７．１５

总股本（股）

７３

，

６５３

，

２０８．００ ７３

，

６５３

，

２０８．００ ０．００％ ７３

，

６５３

，

２０８．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１２１ －１６０．３３％ ０．００４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１２１ －１６０．３３％ ０．００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１１７ －１５２．１４％ －０．０００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０．７３％ １．２１％ －１．９４％ ０．４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０．６１％ １．１７％ －１．７８％ －０．０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７ １４５．２６％ ０．０５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００２８ １．０１０１ －０．７２％ ０．９９８１

资产负债率（

％

）

４．３７％ ４．５３％ －０．１６％ ７．４３％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

，

７１７．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８８

，

５９３．８５ ３６

，

０９９．７８ ４０４

，

５３９．３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６

，

７８８．８７ ５５９．９０ ２１

，

９５１．３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０．００ －８

，

０６５．１３ －８５

，

２９８．１３

合计

－８９

，

５２２．４６ － ２８

，

５９４．５５ ３４１

，

１９２．５４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８

，

７３４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

股东总数

９

，

３５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３．１５％ １７

，

０４８

，

９８１ ０ １６

，

３４３

，

６４７

深圳市财富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２５％ ３

，

１２９

，

４２１ ０ ０

毛诗有 境内自然人

２．５４％ １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０ ０

深圳市福万田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９３％ １

，

４２０

，

５３３ ０ ０

福建亿力信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５３％ １

，

１２８

，

８６４ ０ ０

龚庆林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１％ １

，

１０９

，

３００ ０ ０

聂宗道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７％ １

，

０８２

，

３００ ０ ０

周爽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 ８６４

，

５００ ０ ０

梁英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２％ ６７８

，

１１７ ０ ０

沈林花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８％ ６４７

，

４０７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４８

，

９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财富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１２９

，

４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毛诗有

１

，

８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福万田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４２０

，

５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亿力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１２８

，

８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龚庆林

１

，

１０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聂宗道

１

，

０８２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周爽

８６４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梁英

６７８

，

１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沈林花

６４７

，

４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９８

万元，比上年度略微增加

３３．９６％

；全年度亏损

５３．９５

万元。主营

业务大幅度增长系因为报告期内，本公司在酒水业务经营外，努力尝试进行一般商品贸易；亏损的原因

主要由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赢利微薄，而报告期内公司薪酬成本上涨，同时报告期内公司为实施内部

控制规范试点工作聘请中介机构、添置办公设备等增加了一定支出。

目前，本公司需通过确立主业以谋求生存空间。

２０１１

年三月，公司大股东曾筹划将其酒店业资产注

入上市公司事项，因标的资产尚未满足连续两年盈利条件而暂停。于报告期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公司大股东

再次筹划该事项，目前有关项目筹备正按计划进行中，公司董事会对此寄予希望。同时，公司亦在努力维

持原有业务正常进行的同时，尽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加收入。

２０１１

年度，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的统一安排，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基本依计划进行。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商 业

９３８．０７ ８６９．５７ ７．３０％ ５９．８３％ ６３．７１％ －２．２０％

房屋出租

４６０．０１ ２３２．１５ ４９．５３％ ０．７１％ －８．７６％ ５．２４％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酒水饮料

４８４．３０ ４３３．２４ １０．５４％ －１７．４８％ －１８．４３％ －２．２０％

其他销售

４５３．７８ ４３６．３２ ３．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５％

房屋出租

４６０．０１ ２３２．１５ ４９．５３％ ０．７１％ －８．７６％ ５．２４％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

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曾于

１９９２

年度期间，在深圳市龙岗区投资兴建龙岗锦兴大厦。在土建工程达到

±０

阶段时，受

深圳市政建设惠深公路规划影响，项目被迫终止，相关土地也被政府征收。

经协商，

１９９８

年深圳市国土局同意就上述事项予公司以划拨土地形式进行补偿，公司当时财务人员

误提相关营业税及附加税合计

１８５

，

２１３．３５

元。

此后，因公司股东多次变更，财务人员也多次变动，一直未有发现上述会计差错。

２０１１

年底，公司因

财务总监变更进行资料交接及整理时，并清理以前年度应缴税务时，方发现上述问题，并进行纠正。

（

２

）对以往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金额

此次会计差错更正，将进行追溯调整，自

１９９８

年以后调减公司应缴税费

１８５

，

２１３．３５

元，调增未分配

利润（股东权益）

１８５

，

２１３．３５

元。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当期利润不产生影响。因

１９９８

年度系亏损，因此，本次调整对该

年度未造成盈亏性质变化。

（

３

）调整前后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影响

（调整前）

＿２０１１

年度影响

（调整后）

＿２０１０

年末

调整前

＿２０１０

年末

调整后

应缴税费

＿３３８

，

７３８．７７＿１５３

，

５２５．４２＿４０８

，

３８６．５５＿２２３

，

１７３．２０

未分配利润

＿－７６

，

５４４

，

３８７．６０＿－７６

，

３５９

，

１７４．２５＿－７６

，

００４

，

９３５．７８＿－７５

，

８１９

，

７２２．４３

股东权益

＿７３

，

６７５

，

７２０．２４＿７３

，

８６０

，

９３３．５９＿７４

，

２１５

，

１７２．０６＿７４

，

４００

，

３８５．４１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承董事会命：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瑞堂

二

０

一二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第十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星期四）上午在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５

号本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周瑞堂董事长提议并主持，董事会现任成员共

６

人，出席会

议人数为

６

人。两名监事、财务总监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公司各董事。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

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逐项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一、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于更正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报告》（详见相关公告）；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二、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详见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三、 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年度报告正文及摘

要）；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四、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二

０

一一年度亏损

５３．９５

万元，可分配利润期

末余额为

－７６３６

万元。

经本公司董事会研究，鉴于本公司本年度亏损，且每股净资产刚达到所发行股票面额，

因此决定：本年度不分红送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已发表独立意见， 对本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

案的原因表示认可。

五、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相关公告）；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六、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七、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续聘事宜》；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讨论建议，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经协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

１５

万元。

八、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工作津贴事宜的报告》；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为保证公司独立董事更好履行职责的需要，经过公司提名、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建议，将

独立董事津贴由现行的每人每月

２０００

元（年度津贴总额为

２４０００

元），提高为每人每月

３０００

元

（年度津贴总额为

３６０００

元）。

上述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相关公

告）；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十、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于授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

相关公告））；

该决议事项实施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关联董事周瑞堂先生、殷刚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与会董事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酒店酒水业务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上限为

８００

万元。

十一、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取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实施工作方案》有关

２０１１

年度内控审计事宜；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于十届四次董事会批准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实施

工作方案》中，曾计划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即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年度审计。但

由于内部控制实施相关工作于

１２

月才完成，不能为内控审计提供足够的有效样本，无法满足

年度内控审计的要求。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

２０１１

年度内控审计计划。

十二

．

全体与会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关于聘请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事宜的报告》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要求，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陈文河女士担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特此公告。

附：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二年三月三日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介：

陈文河，女，现年

４０

岁，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无兼职。

１９９１

年起加入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贸易部、财务部、行政办公室职务、证

券部及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工作。

该同志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办公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２１２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４８５

通信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５

号锦兴小区管理楼

电子邮件信箱：

ｃｗｈ２１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星期四）下午在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５

号本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发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由杨建监事长主持，监事会成员共

３

人，两名监事出席会议，

陈汉伦职工监事因故未能出席会议，亦未委托他人参加会议和表达意见。

经与会监事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及监事会独立意见；

同意票

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本监事会对于公司、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运作情况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

会、管理层运作及内部控制规范情况进行了监督，本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董事会能认真履行了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其决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截止报告日，我们未发现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实施并完成了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工作，全面规范

和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

（二）公司财务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监事会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和三季度

报告，依法对财务情况进行了检查，认为公司的财务管理和控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各

项内控制制度，未发现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现象。

（三）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相关事宜

本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各项制度的规

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方面的状况；

３．

本监事会同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出具的《二

０

一一年度审计报告》及其对

所涉及事项的评价；

４．

在提出本意见前，本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相关人员违反保

密规定；

５．

监事会认为：《公司二

○

一一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各项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

司的实际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因亏损未作现金利润分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四）报告期内，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监事会通过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情况进行检查， 认为公司的关联交易总额未超

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范围；关联交易能遵守公司相关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

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情形。

（五）报告期内，公司及有关人员能认真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未发现存

在内幕交易情形，无损害公司股东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情况。

（六）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也未进行重大资产出让和收购。

上述报告需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票

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

１

）公司已遵循《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及相关规定，依照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

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的统一部署，并聘请专

业机构，实施了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工作，进一步规范和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

（

２

）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 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

效。

（

３

）

２０１１

年，公司未有违反《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及配套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的实际情况。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

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四、《关于更正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报告》的说明

同意票

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已审阅了公司财务部门提交的，并经过公司董事会会议批准的《关于

更正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报告》。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对此深表关切，并立即调用了相关财务

资料及相关人员进行了闻讯，了解了详细的情况。

根据监事会成员了解的情况，我们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

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有关规定，追溯调整符合有关程序；（

２

）我们认为公司董

事会已对上述情况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以前年度公司会计差错调整情况。

因此，本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对

１９９８

年年报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五、关于授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同意票

２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控股股东下属酒店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８００

万元。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对该等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特此公告。

附：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如有）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０

一二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关于宝利来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等事项的

独立董事意见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召开第十届八次会议， 会议上

就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报告、利润分配等事项作出决定。

现本公司独立董事陈建华先生、刘剑庭先生、邱创斌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二

０

一一年度亏损

５３．９５

万元，可分配利润期

末余额为

－７６３６

万元。

经本公司董事会研究，鉴于本公司本年度亏损，且每股净资产刚达到所发行股票面额，

因此决定：本年度不分红送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现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可本公司董事会未作出利润分配预案的原因。

二、关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公司财务报表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结果反映：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向

控股股东提供资金，报告期末亦无该项目余额。

审计结果同时反映，报告期内，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下属三家酒店进行酒水销售的关联交

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述关联交易中控股股东下属公司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合计

８５．７５

万元。此外无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本公司独立董事经对公司相关财务材料审查， 确认公司与控股股东间无非经营性资金

往来及占用。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现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举行的

十届三次会议（其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联交易总金额符合董事会决策权限。

２．

因此，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是根据市

场化原则而运作的，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公平合理。未发现对公司或

股东造成损害的情形出现。

三、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

根据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财务报表、 银行贷款证件核查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计结果反映：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四、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的自我评价报告

本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要求，对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自我评价。我们经过认真阅读这些报告，并与公司经营管理层和有关部

门进行交流，查阅公司的管理制度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２０１１

年，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基本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公司的法人治理、

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经营活动各

环节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公司的内

控机制基本完整、合理、有效。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和监督的实际情况。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的实际情况。

五、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项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 拟继续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公司

担任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我们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各项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资质， 并已担任多

年本审计工作，均能较好履行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因此本公司独

立董事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六、关于公司《以往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已审阅相关报告，调阅了相关资料，并就此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

人员进行了沟通。

据此，我们认为：（

１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等有关规定，追溯调整符合有关程序；（

２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情况的专

项说明，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以前年度公司会计差错调整情况。

七、关于授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控股股东下属酒店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８００

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对该等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此项授权。

专此意见。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陈建华、刘剑庭、邱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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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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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召开第十届八次会议， 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更正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报告》。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本公司曾于

１９９２

年度期间，在深圳市龙岗区投资兴建龙岗锦兴大厦。在土建工程达到

±

０

阶段时，受深圳市政建设惠深公路规划影响，项目被迫终止，相关土地也被政府征收。

经协商，

１９９８

年深圳市国土局同意就上述事项予公司以划拨土地形式进行补偿，公司当

时财务人员误提相关营业税及附加税合计

１８５

，

２１３．３５

元。

此后，因公司股东多次变更，财务人员也多次变动，一直未有发现上述会计差错。

２０１１

年

底，公司因财务总监变更进行资料交接及整理时，并清理以前年度应缴税务时，方发现上述

问题，并进行纠正。

二、对以往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金额

此次会计差错更正，将进行追溯调整，自

１９９８

年以后调减公司应缴税费

１８５

，

２１３．３５

元，

调增未分配利润（股东权益）

１８５

，

２１３．３５

元。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当期利润不产生影响。因

１９９８

年度系亏损，因此，本

次调整对该年度未造成盈亏性质变化。

三、调整前后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影响

（调整前）

２０１１

年度影响

（调整后）

２０１０

年末

调整前

２０１０

年末

调整后

应缴税费

３３８

，

７３８．７７ １５３

，

５２５．４２ ４０８

，

３８６．５５ ２２３

，

１７３．２０

未分配利润

－７６

，

５４４

，

３８７．６０ －７６

，

３５９

，

１７４．２５ －７６

，

００４

，

９３５．７８ －７５

，

８１９

，

７２２．４３

股东权益

７３

，

６７５

，

７２０．２４ ７３

，

８６０

，

９３３．５９ ７４

，

２１５

，

１７２．０６ ７４

，

４００

，

３８５．４１

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会计师事务所及独立董事对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１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召开的十届八次董事会上，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２

、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召开的七届八次监事会会议，一致同意公司对

１９９８

年年报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３

、本公司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大华核

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

号）认为：“我们对情况表所载资料与我所审计宝利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止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

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除了对宝利来公司实施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中所执行的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有关的审计程序外，我们未对情况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

的审计程序。”

４

、 全体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董事会的意见，认

为：（

１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有

关规定，追溯调整符合有关程序；（

２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对上述情况进行了专项说明，该

专项说明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以前年度公司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专此报告。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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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０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五号锦兴小区管理楼二楼公司本部会议室

４．

召集人：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会议审议，全体与会董事通过。

５．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及通知，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

６．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７．

出席对象：

１

）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

．

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

２．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更正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报告》；

２

）审议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３

）

．

审议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

．

审议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

．

审议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７

）

．

审议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８

）

．

审议决定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聘请事宜；

９

）

．

审议决定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工作津贴事宜的报告》；

１０

）、听取《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３．

上述提案内容已分别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

日在《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二

０

一一年度报告摘

要》董事会、监事会决议等公告中予以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深交所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出席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深交所股票账户卡。

（

２

） 社会公众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深交所股票账户卡，委

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深交所股票账户卡；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五号锦兴小区管理楼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６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４８５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五号锦兴小区管理楼二楼

（

２

） 邮编：

５１８０６４

（

３

） 联系人：邱大庆、陈文河

（

４

）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２１２

（

５

）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３４８５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等；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三月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

表决指示：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更正以前年度会计差错的报告

２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３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７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聘请事宜

９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工作津贴事宜的报告》

注：上述议案均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 是 否

如有，应行使表决权：赞成 反对 弃权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 是 否 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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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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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作出决议，授权公司管理层

２０１２

年

度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关联酒店（以下简称“宝利来实

业关联酒店”）酒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由于宝利来实业关联酒店与本公司同属同一实际控制人，因此该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表决时，公司董事会全体

６

名成员中

２

名关联董事周瑞堂先生、殷

刚先生实施回避表决，其余

４

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该议案。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对该等

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交易对公司

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经有关部门批准，亦未达到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限制。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５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

４８４

万元。均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取得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

出决议授权，并均未超出董事会授权总额。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商

品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

公司深圳宝利来国际大

酒店

４００ ２７４ ５６．６１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

有限公司中阁城大酒店

３００ １６７ ３４．５

小计

７００ ４４１ ９１．１

（三）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约

６０

万元，其中深

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交易额约

３７

万元，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

有限公司中阁城大酒店交易额约

２３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

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一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营业场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

福永大道，企业性质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为文耀东。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３７４６３５５

；

税务登记证号：深地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６８２０２８０５０

，主营业务：卡拉

ＯＫ

、旅业、中西餐制售。

主要股东为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

年度该总资产酒店总资产为

６６８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０６８３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为

２４０９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３１５

万元。

２．

关联方二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中阁城大酒店， 营业场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高架桥

北，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为曾运仙。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３６１３３３４

；税务登

记证号：深地税字

４４０３００Ｘ１９１０３６６７

，主营业务：歌舞厅、卡拉

ＯＫ

、旅业、中西餐。

主要股东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文炳荣。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

年度该酒店总资产为

１６９７７

万元、净资产

４１４２３

为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为

４６４２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８８０

万元。

（二）

．

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现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为

２３．１５％

；企业性质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村口，注册

资金为人民币：

３０８００

万元，主要为业务房地产开发及房屋租赁、酒店经营管理等。其实际控

制人为文炳荣，拥有该公司

８９．４８％

。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中阁城大酒店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下属

全资非独立法人企业。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宝利来国际大酒店为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全资公司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之下属全资非独立法人企业。

上述两家酒店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

．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近年经营状况均正常， 本公司销售予上述关联方的商品金额占其经营中采

购总量不到

５％

，相关关联交易已持续多年未发生支付问题，其本公司采用逐月结算方式以

控制支付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为上述两家酒店提供日常经营中所需之青岛啤酒、张裕红酒、皖酒

王白酒、屈臣氏蒸馏水等各类国产酒水。

关联交易的定价系按照所销售酒水的生产商指定的地区一级代理商所确定的区域销售

指导价格，系公允的市场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已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前与上述两家关联酒店签定 《合作协议》， 合同生效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同约定了供应酒水的品种及价格、供货方式；结算期限

为甲方供应商品送达的三个月内；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上述三家酒店提供日常经营中所需之各类国产酒水，是双方经营活动的需要，所

发生的交易依照

＂

自愿、平等、公允

＂

原则，并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的，对公司经营无损害和

不良影响。

该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将为公司产生不超过

８００

万元的营业收入以及不超过

８５

万元的毛

利（按

２０１１

年度同比

１０．５％

毛利计算）。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对该等

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等交易对公司

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３．

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或意向书；

４．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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